工程质量保修承诺书

为保证我公司承接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的基建修缮工程在合理使用年限内正常使用，特承诺如下：
1、工程质量保修期为竣工验收之日起一年内。
2、凡属于保修范围和内容的项目，在接到学院维修通知之日起3日内安排人到场维修。如不在约定期限内派人维修的，学院可自行委托其他人员维修，所有维修费用由我公司承担。
3、发生紧急抢修事故（如爆管漏水、漏电等），接到学院事故通知后，将会立即派人到达事故现场抢修。若非我公司施工质量引起的事故，抢修费用由学院承担。
4、因我公司工程质量原因致使工程在合理使用期限内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失的，我公司将承担所有赔偿责任。

以上是我公司对该工程项目的质量承诺，若有违反，我公司和项目负责人将接受不得承接学院的所有修缮工程项目的处罚。


承诺单位：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